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39號

原      告  梁智強  

被      告  張林梅妹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3號)，經原告提起刑

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由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

年度附民字第300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4日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參佰貳拾陸元，及自民國一

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參佰貳

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被告基於竊佔之犯意，未經原告同意，於民國

(下同)98年12月間，以不詳方式進入原告所有坐落於新竹縣

○○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新竹

縣○○鄉○○村0鄰○○○街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除

將系爭房屋大門更換為可上鎖式鐵捲門，並於系爭房屋內部

堆疊藍色置物箱、於門口置放貨物棧板，將系爭房屋作為營

業用之家庭代工工廠使用；適原告於112年9月8日13時30分

許前往系爭房屋查看始知悉系爭房屋遭被告無權占有，故請

求被告給付自98年12月起至112年9月8日止，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98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自98年12月起至112年9月間，雖有使用系爭房

屋，於內部堆置籃子、棧板並置放藤椅一張；惟伊僅使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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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房屋前面作為代工包裝之用，且並未時常待在該處，資為

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屋所有人，而被告自98年12月起至112

年9月間，竊佔系爭房屋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房屋及系

爭土地(下合稱系爭房地)之第一類登記謄本、新竹縣政府稅

務局112年房屋稅繳款書、98年12月之Google街景照片等件

為證(見本院卷第29至32-1頁、第49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

取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3號刑事全卷核閱無訛；而被告上開

行為，經本院刑事庭認定被告犯竊佔罪，處有期徒刑在案，

此有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3號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第13至18頁)，自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正。又被告雖抗

辯伊僅使用系爭房屋前面作為代工包裝之用，且並未時常在

該處云云。然審諸被告自承系爭房屋內部籃子、棧板、藤椅

等物均為其所有，復不爭執原告於113年度易字第183號刑事

判決所提，用以證明被告使用系爭房屋之照片9紙之真實性

(見本院卷第43頁)；衡以其日常生活最常使用之部分雖為系

爭房屋前面，然出入均須經由系爭房屋之鐵捲門，而被告亦

於111年替換系爭房屋之鐵捲門為新品，足見被告尚實際管

領系爭房屋之全部；是無論其如何使用系爭房屋，均無礙於

被告就系爭房屋全部占有之事實。故其所辯，並無可取。

(二)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

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

年台上字第1695號裁判參照)。經查，被告自承伊自98年12

月起至112年9月間，持續使用系爭房屋作為代工包裝之用，

迄未能舉證證明其就系爭房屋有何占有之正當權源，已屬無

權占有至明。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因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而受

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其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

及上開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於法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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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按城市地方房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建物申報總價年息

百分之10為限，並為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所準用；土地法第97

條第1項、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土地申報總價額之基準

　　，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平均地權條例

第16條等規定，係以土地所有權人依法所申報之地價為其法

定地價，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則以公

告地價百分之80為其申報地價(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13

0號裁判參照)。再按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

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

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

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百分之10最高額(

　　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裁判參照)。經查，原告固主

張依當地區域租屋服務網、新竹縣湖口鄉長威二街區域之租

賃行情，40坪整層住宅約為每月18,000元，折合月租每平方

公尺136.125元，亦即系爭房屋總面積84.26平方公尺，出租

行情每月至少為11,470元，核算可向被告請求之租金為1,88

1,080元等語。然此與上開法律規定不符，僅能作為本院審

酌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上限之參考，無從逕以

之為原告請求不當得利之數額。本院審酌系爭房屋位於新竹

縣湖口鄉郊區，附近並非繁榮、交通亦未甚便利，是本件以

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8%為基準，計算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應屬適當。又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土地之歷

年申報地價：(1)96年1月至101年12月，每平方公尺為960

元、(2)102年1月至104年12月，每平方公尺為1,200元、(3)

105年1月至106年12月，每平方公尺為1,280元、(4)107年1

月迄今，每平方公尺為1,760元；有新竹縣政府地政處申報

地價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9頁)，而系爭房屋之課

稅現值為119,800元，亦有新竹縣政府稅務局112年房屋稅繳

款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2-1頁)，是被告自無權占有系爭

房屋日即98年12月1日起至112年9月8日原告報警處理之日

止，每日占用系爭房屋之不當得利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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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98年12月1日至101年12月31日止，共1,127日，每日為43元

【計算式：〈(申報地價960元×基地面積74.46㎡)＋建物課

稅現值119,800元〉×酌定年息比例0.08÷12月÷30日＝43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又本段期間共計48,461元(計算式：43

元×1,127日＝48,461元)。

２、102年1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止，共1,095日，每日為47元

【計算式：〈(申報地價1,200元×基地面積74.46㎡)＋建物

課稅現值119,800元〉×酌定年息比例0.08÷12月÷30日＝47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本段期間共計51,465元(計算

式：47元×1,095日＝51,465元)。

３、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止，共731日，每日為48元

【計算式：〈(申報地價1,280元×基地面積74.46㎡)＋建物

課稅現值119,800元〉×酌定年息比例0.08÷12月÷30日＝48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本段期間共計35,088元(計算

式：48元×731日＝35,088元)。

４、107年1月1日至112年9月8日止，共2,077日，每日為56元

【計算式：〈(申報地價1,760元×基地面積74.46㎡)＋建物

課稅現值119,800元〉×酌定年息比例0.08÷12月÷30日＝56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本段期間共計116,312元(計算

式：56元×2,077日＝116,312元)。

５、是原告請求自98年12月起至112年9月8日止，共5,030日，被

告占用之不當得利金額為251,326元(計算式：48,461＋51,4

65＋35,088＋116,312＝251,32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則

屬無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

前段、第203條規定甚明。從而，原告據此規定，請求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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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3月20日(於113年3月1

9日由被告簽收，見附民卷第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51,326

元，及自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

據，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是原告陳明願

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必要。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

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

假執行。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

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本件係原告於刑事訴訟程序提起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

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

定，免納裁判費，且本院刑事庭移送後，於民事訴訟程序進

行期間亦無支付任何訴訟費用，爰不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

　　，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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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39號
原      告  梁智強  
被      告  張林梅妹


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3號)，經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由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300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參佰貳拾陸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參佰貳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被告基於竊佔之犯意，未經原告同意，於民國(下同)98年12月間，以不詳方式進入原告所有坐落於新竹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新竹縣○○鄉○○村0鄰○○○街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除將系爭房屋大門更換為可上鎖式鐵捲門，並於系爭房屋內部堆疊藍色置物箱、於門口置放貨物棧板，將系爭房屋作為營業用之家庭代工工廠使用；適原告於112年9月8日13時30分許前往系爭房屋查看始知悉系爭房屋遭被告無權占有，故請求被告給付自98年12月起至112年9月8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9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自98年12月起至112年9月間，雖有使用系爭房屋，於內部堆置籃子、棧板並置放藤椅一張；惟伊僅使用系爭房屋前面作為代工包裝之用，且並未時常待在該處，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屋所有人，而被告自98年12月起至112年9月間，竊佔系爭房屋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下合稱系爭房地)之第一類登記謄本、新竹縣政府稅務局112年房屋稅繳款書、98年12月之Google街景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9至32-1頁、第49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3號刑事全卷核閱無訛；而被告上開行為，經本院刑事庭認定被告犯竊佔罪，處有期徒刑在案，此有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3號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18頁)，自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正。又被告雖抗辯伊僅使用系爭房屋前面作為代工包裝之用，且並未時常在該處云云。然審諸被告自承系爭房屋內部籃子、棧板、藤椅等物均為其所有，復不爭執原告於113年度易字第183號刑事判決所提，用以證明被告使用系爭房屋之照片9紙之真實性(見本院卷第43頁)；衡以其日常生活最常使用之部分雖為系爭房屋前面，然出入均須經由系爭房屋之鐵捲門，而被告亦於111年替換系爭房屋之鐵捲門為新品，足見被告尚實際管領系爭房屋之全部；是無論其如何使用系爭房屋，均無礙於被告就系爭房屋全部占有之事實。故其所辯，並無可取。
(二)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裁判參照)。經查，被告自承伊自98年12月起至112年9月間，持續使用系爭房屋作為代工包裝之用，迄未能舉證證明其就系爭房屋有何占有之正當權源，已屬無權占有至明。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因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其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及上開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有據。　　
(三)次按城市地方房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建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10為限，並為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所準用；土地法第97條第1項、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土地申報總價額之基準
　　，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等規定，係以土地所有權人依法所申報之地價為其法定地價，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則以公告地價百分之80為其申報地價(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130號裁判參照)。再按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百分之10最高額(
　　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裁判參照)。經查，原告固主張依當地區域租屋服務網、新竹縣湖口鄉長威二街區域之租賃行情，40坪整層住宅約為每月18,000元，折合月租每平方公尺136.125元，亦即系爭房屋總面積84.26平方公尺，出租行情每月至少為11,470元，核算可向被告請求之租金為1,881,080元等語。然此與上開法律規定不符，僅能作為本院審酌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上限之參考，無從逕以之為原告請求不當得利之數額。本院審酌系爭房屋位於新竹縣湖口鄉郊區，附近並非繁榮、交通亦未甚便利，是本件以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8%為基準，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屬適當。又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土地之歷年申報地價：(1)96年1月至101年12月，每平方公尺為960元、(2)102年1月至104年12月，每平方公尺為1,200元、(3)105年1月至106年12月，每平方公尺為1,280元、(4)107年1月迄今，每平方公尺為1,760元；有新竹縣政府地政處申報地價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9頁)，而系爭房屋之課稅現值為119,800元，亦有新竹縣政府稅務局112年房屋稅繳款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2-1頁)，是被告自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日即98年12月1日起至112年9月8日原告報警處理之日止，每日占用系爭房屋之不當得利計為：
１、98年12月1日至101年12月31日止，共1,127日，每日為43元【計算式：〈(申報地價960元×基地面積74.46㎡)＋建物課稅現值119,800元〉×酌定年息比例0.08÷12月÷30日＝4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本段期間共計48,461元(計算式：43元×1,127日＝48,461元)。
２、102年1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止，共1,095日，每日為47元【計算式：〈(申報地價1,200元×基地面積74.46㎡)＋建物課稅現值119,800元〉×酌定年息比例0.08÷12月÷30日＝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本段期間共計51,465元(計算式：47元×1,095日＝51,465元)。
３、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止，共731日，每日為48元【計算式：〈(申報地價1,280元×基地面積74.46㎡)＋建物課稅現值119,800元〉×酌定年息比例0.08÷12月÷30日＝4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本段期間共計35,088元(計算式：48元×731日＝35,088元)。
４、107年1月1日至112年9月8日止，共2,077日，每日為56元【計算式：〈(申報地價1,760元×基地面積74.46㎡)＋建物課稅現值119,800元〉×酌定年息比例0.08÷12月÷30日＝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本段期間共計116,312元(計算式：56元×2,077日＝116,312元)。
５、是原告請求自98年12月起至112年9月8日止，共5,030日，被告占用之不當得利金額為251,326元(計算式：48,461＋51,465＋35,088＋116,312＝251,32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甚明。從而，原告據此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3月20日(於113年3月19日由被告簽收，見附民卷第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51,326元，及自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是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必要。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本件係原告於刑事訴訟程序提起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且本院刑事庭移送後，於民事訴訟程序進行期間亦無支付任何訴訟費用，爰不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
　　，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39號
原      告  梁智強  
被      告  張林梅妹

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3號)，經原告提起刑
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由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
年度附民字第300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4日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參佰貳拾陸元，及自民國一
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參佰貳
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被告基於竊佔之犯意，未經原告同意，於民國
    (下同)98年12月間，以不詳方式進入原告所有坐落於新竹縣
    ○○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新竹縣○○
    鄉○○村0鄰○○○街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除將系爭房屋大
    門更換為可上鎖式鐵捲門，並於系爭房屋內部堆疊藍色置物
    箱、於門口置放貨物棧板，將系爭房屋作為營業用之家庭代
    工工廠使用；適原告於112年9月8日13時30分許前往系爭房
    屋查看始知悉系爭房屋遭被告無權占有，故請求被告給付自
    98年12月起至112年9月8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
    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98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自98年12月起至112年9月間，雖有使用系爭房
    屋，於內部堆置籃子、棧板並置放藤椅一張；惟伊僅使用系
    爭房屋前面作為代工包裝之用，且並未時常待在該處，資為
    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屋所有人，而被告自98年12月起至112
    年9月間，竊佔系爭房屋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房屋及系
    爭土地(下合稱系爭房地)之第一類登記謄本、新竹縣政府稅
    務局112年房屋稅繳款書、98年12月之Google街景照片等件
    為證(見本院卷第29至32-1頁、第49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
    取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3號刑事全卷核閱無訛；而被告上開
    行為，經本院刑事庭認定被告犯竊佔罪，處有期徒刑在案，
    此有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3號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第13至18頁)，自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正。又被告雖抗
    辯伊僅使用系爭房屋前面作為代工包裝之用，且並未時常在
    該處云云。然審諸被告自承系爭房屋內部籃子、棧板、藤椅
    等物均為其所有，復不爭執原告於113年度易字第183號刑事
    判決所提，用以證明被告使用系爭房屋之照片9紙之真實性(
    見本院卷第43頁)；衡以其日常生活最常使用之部分雖為系
    爭房屋前面，然出入均須經由系爭房屋之鐵捲門，而被告亦
    於111年替換系爭房屋之鐵捲門為新品，足見被告尚實際管
    領系爭房屋之全部；是無論其如何使用系爭房屋，均無礙於
    被告就系爭房屋全部占有之事實。故其所辯，並無可取。
(二)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
    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
    年台上字第1695號裁判參照)。經查，被告自承伊自98年12
    月起至112年9月間，持續使用系爭房屋作為代工包裝之用，
    迄未能舉證證明其就系爭房屋有何占有之正當權源，已屬無
    權占有至明。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因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而受
    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其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
    及上開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於法有據。　　
(三)次按城市地方房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建物申報總價年息
    百分之10為限，並為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所準用；土地法第97
    條第1項、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土地申報總價額之基準
　　，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平均地權條例
    第16條等規定，係以土地所有權人依法所申報之地價為其法
    定地價，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則以公
    告地價百分之80為其申報地價(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13
    0號裁判參照)。再按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
    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
    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
    ，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百分之10最高額(
　　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裁判參照)。經查，原告固主
    張依當地區域租屋服務網、新竹縣湖口鄉長威二街區域之租
    賃行情，40坪整層住宅約為每月18,000元，折合月租每平方
    公尺136.125元，亦即系爭房屋總面積84.26平方公尺，出租
    行情每月至少為11,470元，核算可向被告請求之租金為1,88
    1,080元等語。然此與上開法律規定不符，僅能作為本院審
    酌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上限之參考，無從逕以
    之為原告請求不當得利之數額。本院審酌系爭房屋位於新竹
    縣湖口鄉郊區，附近並非繁榮、交通亦未甚便利，是本件以
    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8%為基準，計算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應屬適當。又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土地之歷
    年申報地價：(1)96年1月至101年12月，每平方公尺為960元
    、(2)102年1月至104年12月，每平方公尺為1,200元、(3)10
    5年1月至106年12月，每平方公尺為1,280元、(4)107年1月
    迄今，每平方公尺為1,760元；有新竹縣政府地政處申報地
    價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9頁)，而系爭房屋之課稅
    現值為119,800元，亦有新竹縣政府稅務局112年房屋稅繳款
    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2-1頁)，是被告自無權占有系爭房
    屋日即98年12月1日起至112年9月8日原告報警處理之日止，
    每日占用系爭房屋之不當得利計為：
１、98年12月1日至101年12月31日止，共1,127日，每日為43元【
    計算式：〈(申報地價960元×基地面積74.46㎡)＋建物課稅現值
    119,800元〉×酌定年息比例0.08÷12月÷30日＝43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又本段期間共計48,461元(計算式：43元×1,127
    日＝48,461元)。
２、102年1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止，共1,095日，每日為47元【
    計算式：〈(申報地價1,200元×基地面積74.46㎡)＋建物課稅現
    值119,800元〉×酌定年息比例0.08÷12月÷30日＝47元；元以下
    四捨五入】。又本段期間共計51,465元(計算式：47元×1,09
    5日＝51,465元)。
３、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止，共731日，每日為48元【計
    算式：〈(申報地價1,280元×基地面積74.46㎡)＋建物課稅現值
    119,800元〉×酌定年息比例0.08÷12月÷30日＝48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又本段期間共計35,088元(計算式：48元×731日＝
    35,088元)。
４、107年1月1日至112年9月8日止，共2,077日，每日為56元【計
    算式：〈(申報地價1,760元×基地面積74.46㎡)＋建物課稅現值
    119,800元〉×酌定年息比例0.08÷12月÷30日＝56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又本段期間共計116,312元(計算式：56元×2,077
    日＝116,312元)。
５、是原告請求自98年12月起至112年9月8日止，共5,030日，被
    告占用之不當得利金額為251,326元(計算式：48,461＋51,46
    5＋35,088＋116,312＝251,32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
    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第203條規定甚明。從而，原告據此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3月20日(於113年3月19
    日由被告簽收，見附民卷第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
    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51,326
    元，及自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是原告陳明願
    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必要。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
    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
    假執行。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
    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本件係原告於刑事訴訟程序提起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
    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
    定，免納裁判費，且本院刑事庭移送後，於民事訴訟程序進
    行期間亦無支付任何訴訟費用，爰不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
　　，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39號
原      告  梁智強  
被      告  張林梅妹

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3號)，經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由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300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參佰貳拾陸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伍萬壹仟參佰貳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被告基於竊佔之犯意，未經原告同意，於民國(下同)98年12月間，以不詳方式進入原告所有坐落於新竹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新竹縣○○鄉○○村0鄰○○○街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除將系爭房屋大門更換為可上鎖式鐵捲門，並於系爭房屋內部堆疊藍色置物箱、於門口置放貨物棧板，將系爭房屋作為營業用之家庭代工工廠使用；適原告於112年9月8日13時30分許前往系爭房屋查看始知悉系爭房屋遭被告無權占有，故請求被告給付自98年12月起至112年9月8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9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自98年12月起至112年9月間，雖有使用系爭房屋，於內部堆置籃子、棧板並置放藤椅一張；惟伊僅使用系爭房屋前面作為代工包裝之用，且並未時常待在該處，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屋所有人，而被告自98年12月起至112年9月間，竊佔系爭房屋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下合稱系爭房地)之第一類登記謄本、新竹縣政府稅務局112年房屋稅繳款書、98年12月之Google街景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9至32-1頁、第49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3號刑事全卷核閱無訛；而被告上開行為，經本院刑事庭認定被告犯竊佔罪，處有期徒刑在案，此有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3號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18頁)，自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正。又被告雖抗辯伊僅使用系爭房屋前面作為代工包裝之用，且並未時常在該處云云。然審諸被告自承系爭房屋內部籃子、棧板、藤椅等物均為其所有，復不爭執原告於113年度易字第183號刑事判決所提，用以證明被告使用系爭房屋之照片9紙之真實性(見本院卷第43頁)；衡以其日常生活最常使用之部分雖為系爭房屋前面，然出入均須經由系爭房屋之鐵捲門，而被告亦於111年替換系爭房屋之鐵捲門為新品，足見被告尚實際管領系爭房屋之全部；是無論其如何使用系爭房屋，均無礙於被告就系爭房屋全部占有之事實。故其所辯，並無可取。
(二)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裁判參照)。經查，被告自承伊自98年12月起至112年9月間，持續使用系爭房屋作為代工包裝之用，迄未能舉證證明其就系爭房屋有何占有之正當權源，已屬無權占有至明。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因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其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及上開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有據。　　
(三)次按城市地方房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建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10為限，並為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所準用；土地法第97條第1項、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土地申報總價額之基準
　　，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等規定，係以土地所有權人依法所申報之地價為其法定地價，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則以公告地價百分之80為其申報地價(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130號裁判參照)。再按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百分之10最高額(
　　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裁判參照)。經查，原告固主張依當地區域租屋服務網、新竹縣湖口鄉長威二街區域之租賃行情，40坪整層住宅約為每月18,000元，折合月租每平方公尺136.125元，亦即系爭房屋總面積84.26平方公尺，出租行情每月至少為11,470元，核算可向被告請求之租金為1,881,080元等語。然此與上開法律規定不符，僅能作為本院審酌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上限之參考，無從逕以之為原告請求不當得利之數額。本院審酌系爭房屋位於新竹縣湖口鄉郊區，附近並非繁榮、交通亦未甚便利，是本件以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8%為基準，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屬適當。又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土地之歷年申報地價：(1)96年1月至101年12月，每平方公尺為960元、(2)102年1月至104年12月，每平方公尺為1,200元、(3)105年1月至106年12月，每平方公尺為1,280元、(4)107年1月迄今，每平方公尺為1,760元；有新竹縣政府地政處申報地價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9頁)，而系爭房屋之課稅現值為119,800元，亦有新竹縣政府稅務局112年房屋稅繳款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2-1頁)，是被告自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日即98年12月1日起至112年9月8日原告報警處理之日止，每日占用系爭房屋之不當得利計為：
１、98年12月1日至101年12月31日止，共1,127日，每日為43元【計算式：〈(申報地價960元×基地面積74.46㎡)＋建物課稅現值119,800元〉×酌定年息比例0.08÷12月÷30日＝4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本段期間共計48,461元(計算式：43元×1,127日＝48,461元)。
２、102年1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止，共1,095日，每日為47元【計算式：〈(申報地價1,200元×基地面積74.46㎡)＋建物課稅現值119,800元〉×酌定年息比例0.08÷12月÷30日＝4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本段期間共計51,465元(計算式：47元×1,095日＝51,465元)。
３、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止，共731日，每日為48元【計算式：〈(申報地價1,280元×基地面積74.46㎡)＋建物課稅現值119,800元〉×酌定年息比例0.08÷12月÷30日＝4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本段期間共計35,088元(計算式：48元×731日＝35,088元)。
４、107年1月1日至112年9月8日止，共2,077日，每日為56元【計算式：〈(申報地價1,760元×基地面積74.46㎡)＋建物課稅現值119,800元〉×酌定年息比例0.08÷12月÷30日＝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本段期間共計116,312元(計算式：56元×2,077日＝116,312元)。
５、是原告請求自98年12月起至112年9月8日止，共5,030日，被告占用之不當得利金額為251,326元(計算式：48,461＋51,465＋35,088＋116,312＝251,32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甚明。從而，原告據此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3月20日(於113年3月19日由被告簽收，見附民卷第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51,326元，及自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是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必要。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本件係原告於刑事訴訟程序提起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且本院刑事庭移送後，於民事訴訟程序進行期間亦無支付任何訴訟費用，爰不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
　　，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